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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科苑生物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履行特殊投资条款回购公司股份的公告 

 

 

 

 

 

 

 

一、基本情况 

江西科苑生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1 年 5 月完成了 2021 年第一次股票定向发

行，针对本次定向发行，公司控股股东郭志芳（以下简称“乙方”）与宏源汇富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宏源汇富”或“甲方”）于 2021年 3月 3日签订了《宏源汇富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与郭志芳关于

江西科苑生物股份有限公司之股份认购协议之补充协议》（以下简称“《认购补充协议》”）。《认购

补充协议》中，双方约定了回购的特殊投资条款，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1年 5月 7日在全国中小企业

股份转让系统指定信息披露平台（www.neeq.com.cn）上披露的《股票定向发行情况报告书》（公告编号：

2021-046）。 

 

二、履行特殊投资条款的情况 

公司因财务数据不符合上市要求及战略调整已暂缓上市计划，公司事实上已无法在 2025 年 12 月 31

日前完成合格上市，即触发了《认购补充协议》约定的股份回购情形。现宏源汇富根据《认购补充协议》

的相关约定，要求郭志芳依约回购其持有的公司全部 100,000股股份。 

基于上述情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

证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为具体履行《认购补充协议》项下约定，经协商一致，

宏源汇富与郭志芳签订《宏源汇富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与郭志芳关于江西科苑生物股份有限公司之股份转

让协议》（以下简称“《股份转让协议》”），其主要内容如下： 

“第一条 本次股份转让 

1.1 甲乙双方一致确认，科苑生物因财务数据不符合上市要求及战略调整已暂缓上市计划，事实上

已无法在 2025年 12月 31 日前完成合格上市，即已触发《认购补充协议》第 1.1条约定的股份回购情形。 

1.2 甲乙双方一致同意，由甲方按照《认购补充协议》第 1.2 条约定的回购款计算方式向乙方转让

标的股份。计算方式： 

乙方应向甲方支付的股份回购款=甲方已向科苑生物支付的股份认购资金总额 30 万元*（1+10%× n）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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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n”为甲方支付标的股份认购资金之日（2021 年 4 月 21 日）起至乙方足额支付股份回购款

之日的实际年份数，尾数不足一年的按零散天数除以 360天计算；“div”为甲方支付标的股份认购资金

之日起至乙方足额支付股份回购款之日期间甲方从科苑生物获得的累计分红及所获得的乙方对甲方的现

金补偿，截至本协议签署之日，甲方从科苑生物获得的累计分红及所获得的乙方对甲方的现金补偿共计

3.10万元。” 

 

三、审议和表决情况 

2024 年 12 月 17 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了《关于控股股东履行特殊投资条款回

购公司股份的议案》。表决结果：董事长郭志芳为本次回购公司股份的控股股东，董事刘建明系股东郭

志芳妹妹的配偶，董事曹金辉为郭志芳表弟，董事吴振系郭志芳外甥，故公司董事郭志芳、刘建明、曹

金辉、吴振属于本次回购的关联方，上述四名董事在审议本议案时进行了回避表决。本议案非关联董事

不足半数，直接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2024 年 12 月 17 日，公司召开第三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控股股东履行特殊投资条

款回购公司股份的议案》。表决结果：同意 3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回避 0 票。 

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四、履行特殊投资条款对公司的影响 

上述《股份转让协议》的签订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

发生变化。《股份转让协议》的各相关主体不存在纠纷或潜在纠纷，不会对公司的控制权、经营状况、

财务状况产生不利影响。 

 

五、备查文件 

《宏源汇富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与郭志芳关于江西科苑生物股份有限公司之股份转让协议》 

 

 

江西科苑生物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 12月 17日 


